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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賣方、買方及永聯訂立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

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永聯全部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33,580,000元。

完成須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於完成後，永聯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報表將不再綜合併入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永聯

永聯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中國成立，主要從事發展、建設及營運永聯項

目。永聯項目已完成建設及開始發電，而發電廠亦已接通電網。

賣方

賣方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及營運太陽能發電廠、提供太

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提供金融服務、買賣液化天然氣及資產管理。於本

公告日期，永聯為賣方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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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及營運太陽能發電廠、提供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

提供金融服務、買賣液化天然氣及資產管理。

買方

買方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核電項目的前期開發、核電運行安全技

術研究及相關技術服務及諮詢服務、核電項目配套設施投資及運營管理、電力銷

售及輸配項目投資及管理、投資開發及經營管理風電、光電及抽水蓄能清潔能源

項目。買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

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一直積極考慮有助加強本集團核心業務及降低財務費用的創新商機。董事

認為，出售事項給予本集團變現其於永聯所作投資的良機，有助更有效分配本集

團的資源、優化營運模式及提升太陽能發電廠設備效率。

此外，由於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償還現有債務，出售事項將降低本集團

的資產負債比率。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及協議的條款（包括代價）乃按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償還現有債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所涉及上市規則第 14.07條項下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章，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告

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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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須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故此，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

行。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買方、賣方及永聯就出售事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股權轉讓協議

「本公司」 指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完成出售事項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賣方向買方出售永聯全部股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巿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兆瓦」 指 兆瓦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中核山東能源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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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江山永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永聯」 指 玉門市永聯科技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永聯項目」 指 永聯所擁有位於中國甘肅省玉門市的20兆瓦太陽能發

電廠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靳延兵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靳延兵先生及覃紅夫先生；一名非執行

董事蔣恆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郎旺凱先生、王芳女士及吳文楠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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